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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1.社區長照機構特約單位數及分布情形-1

日間照顧：29家(新增2家)

小規模多機能：5家

團體家屋：2處

家庭托顧：3家(新增1家)

共計37家機構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1.社區長照機構特約單位數及分布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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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 頭城鎮 礁溪鄉 壯圍鄉 員山鄉 羅東鎮 三星鄉 五結鄉 冬山鄉 蘇澳鎮 大同鄉 南澳鄉

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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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國中中華國中復興國中凱旋國中壯圍國中頭城國中礁溪國中吳沙國中內城國中員山國中大同國中

溪北一國中一日照布建

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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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國中東光國中國華國中興中國中五結國中利澤國中冬山國中順安國中三星國中蘇澳國中文化國中南安國中南澳國中

溪南一國中一日照布建

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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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水村 復興村 寒溪村 崙埤村 松羅村 英士村 茂安村 四季村 南山村 太平村

■家數

大同鄉-兩鄰村一家托布建

■家數(小規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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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岳村 南澳村 碧候村 金岳村 武塔村 金洋村 澳花村

■家數

南澳鄉-兩鄰村一家托布建

1 1

■家數(日照)



1.社區長照機構特約單位數及分布情形-3

11

32 3 2

1918

溪北 溪南

家庭托顧 日間照顧含團體家屋日間照顧及小規機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37

合計



2. 111年度社區式服務人數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服務類型 服務人數

日間照顧 588

小規模多機能 130

家庭托顧 7

合計 725

588

130

7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家庭托顧



3. 111年度社區式各鄉鎮服務人數-1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鄉鎮市 核定人數 實際收托人數 收托率

宜蘭市 157 145 92.4%

頭城鎮 132 77 58.3%

礁溪鄉 60 58 96.7%

壯圍鄉 90 51 56.7%

員山鄉 29 32 100.0%

大同鄉 20 10 50.0%

當日收托人數已核定人數為上限



3. 111年度社區式各鄉鎮服務人數-2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鄉鎮市 核定人數 實際收托人數 收托率

羅東鎮 195 190 97.4%

蘇澳鎮 77 63 81.8%

五結鄉 60 29 48.3%

冬山鄉 24 12 50.0%

三星鄉 65 49 75.4%

南澳鄉 9 9 100.0%

總計 918 725 78.6%

當日收托人數已核定人數為上限



4.111年度社區式疫苗施打情形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對象 施打劑次 人數 施打率

服務對象

已完成1劑施打 721 99.4%

已完成2劑施打 710 97.9%

已完成3劑施打 677 93.4%

已完成4劑施打 199 27.4%

工作人員

已完成1劑施打 275 100%

已完成2劑施打 274 99.6%

已完成3劑施打 271 98.5%

已完成4劑施打 61 22.5%



5.110年聯合稽查暨公共安全年度查核缺失-1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3.機構是否提供

長者個別服務計畫、

機構是否協助身心障

礙者提供個別化照

顧服務

5.機構是否落實

單元式照顧服務

4.開立載明收費

項目金額之收據

2.每年實施緊急災害

應變演練 2 次，包括

複合型緊急災害應變演

練 1 次，並有演練之過

程、檢討改善方案

、紀錄(含照片)

1.照顧服務員薪資給

付符合衛生福利部規

定(平均月薪至少3萬

2,000元)



5.110年聯合稽查暨公共安全年度查核缺失-2

每年實施緊急災害應變演

練 2 次，包括複合型緊急

災害應變演練 1 次，並有演

練之過程、檢討改善方案 、

紀錄(含照片)

17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複合性演練

缺失項目 重點提醒



5.110年聯合稽查暨公共安全年度查核缺失-3

機構是否提供長者個別服務

計畫

機構是否協助身心障礙者

提供個別化照顧服務

執行率落後

照顧僵化，請量化呈現

跨專業服務

未依計畫執行活動

活動類型強度不符個案需求

依個案狀態適時更新

18

缺失項目 重點提醒



5.110年聯合稽查暨公共安全年度查核缺失-4

開立載明收費項目金額之

收據

特約服務單位名稱

失能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CMS等級

優免機制-長服法第8-1條

19

缺失項目 重點提醒



5.110年聯合稽查暨公共安全年度查核缺失-5

機構是否落實單元式照顧

服務

20

照顧計畫

失能程度

興趣、社會關係

教育訓練

缺失項目 重點提醒



5.110年聯合稽查暨公共安全年度查核缺失-6

科技系統使用

相關表單核章

交通車長照服務標章

飲水機保養

意見反映及申訴處理辦法

21

其他提醒



目的：

因應特定障礙類別特殊性，協助長照日間照顧服務特約機構服務特定障別之失

能身心障礙者，透過獎助充實軟硬體資源，

提升其照顧服務能量。

服務對象：

以智能障礙、自閉症、腦性麻痺、脊髓損傷、罕見疾病、視覺障礙及聽覺障礙

等失能身心障礙者為主。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1



無障礙環境設施設備費：

獎助無障礙環境改善及相關無障礙設施設備(含軌道式移位機等)，改善基準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辦理，每一服務據點最高獎助新臺幣一百萬元；除前開獎助外，如

服務視聽障失能身心障礙者，活動場域增加獎助引導(含空間配置點字設施)、

止滑、警示、收（隔）音、或溝通設備，以提升視聽障失能身心障礙者友善照

顧環境，每一服務據點最高獎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2



情緒管理室、多感官活動室或體適能活動室設施設備費：

因應照顧困難失能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獎助保護空間設施設備、感官訓練

設備或體適能訓練器材等，每一服務據點最高獎助新臺幣一百萬元。

安全防護設備費：

獎助服務人員照顧心智障礙類、腦性麻痺、脊髓損傷、罕見疾病等失能身心障

礙者所需安全防護設備，以減輕服務人員照顧壓力，依服務個案數提供獎助，

每名個案每年最高以新臺幣五千元計。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3



專案活動費：

辦理與失能身心障礙者照顧有關活動、課程、或行為處理策略服務方案，獎助

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住宿費及交通費(限專家學者)、活動材料費、

志工誤餐費、志工交通費(限外勤服務)等，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二萬元。

活動教材製作費：

針對本項服務對象參與活動，需使用特殊教材（例如點字、語音、易讀版、影

片等）之設計與製作。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4



視障失能者協助費：針對本項服務對象參與活動，需使用特殊教

材（例如點字、語音、易讀版、影片等）之設計與製作。

定向行動訓練費：協助視障失能者建立日間照顧中心活動空間心理地圖，並能

於日照中心定位及定向，獎助定向行動訓練費，每小時新臺幣八百元，每名視

障失能者最高獎助十二小時(含評估)為原則，如有特殊需求不在此限。

視障協助志工交通費：獎助協助引導視覺障礙失能者參與活動之志工交通費，

每人每日最高新臺幣一百元，以一比一人力比例實際獎助，本項獎助金額不列

入專案活動費每年最高獎助上限額度內計算。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5



辦理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訓練：

獎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委託或獎助機構、團體辦理基礎手語課程、視

障協助志工訓練課程，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附件二社區式長照機構設

立標準表所訂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教育訓練，相關課程如附件十四至十

六。獎助講座鐘點費、講座交通費及住宿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器材租

金及雜支等。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6



特殊照顧加給：

申請單位雇用之社會工作人員、護理人員或照顧服務員（含教保員）達百分之

三十以上曾參加經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基礎手語訓練，並取得該項課程結訓證

明，且實際服務聽障失能者人數，每機構每月獎助新臺幣一萬元，最高獎助十

二個月。未來俟執行狀況，定期檢討並滾動修正。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7



培力計畫：以轄內長照日間照顧服務特約機構及其服務人員為培

力對象，並發展出本項服務對象所需之照顧模式。

辦理專家實務指導或諮詢服務、認識不同障別身心障礙者相關教育訓練或宣

導。

申請無障礙環境改善，應聘請經內政部營建署公告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

勘檢人員培訓講習取得資格人員、輔具評估人員等進行環境檢測；服務視障失

能者，應聘請定向行動訓練員進行服務動線規劃及空間改善指導；諮詢服務得

聘請身心障礙者提供諮詢。

6.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8



行政布達



負責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23-1：「長照機構由法人、團體或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設立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設立者，其負責人變更，應檢附新負責人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無第五條各款違法或不當情事之切結書及負責人變更相關證明文

件，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1.法規宣導-1



負責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23-2：「法人、團體或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於取得

前項同意後，始得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負責人變更；並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前開負責人變更核准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長照機構負責人變更登記，並換發長照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時，應副知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1.法規宣導-2



業務負責人-長期照顧服務法

§30：「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應置業務負責人一人，綜理長照業

務，除本標準另有規定外，應為專任。」

前項業務負責人應為專任。

§31：「長照機構之業務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應指定符合

業務負責人資格者代理之。代理期間超過三十日，應報所在地主

管機關核定。」

1.法規宣導-3



業務負責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22：「長照機構變更設立許可證書所載機構名稱、業務負責人

姓名、服務項目及已開放使用規模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文件、資料、於事實發生日前三十日內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負責人變更者，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1.法規宣導-4



業務負責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2：「業務負責人，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之規定，持有在有效期間內之認證證明文件」

§19-1：「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已

依第二條至第六條擔任長照機構業務負責人，應於修正施行之日

起六個月內，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取得認證證明文件。」

1.法規宣導-5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業務負責人姓名

服務項目 開放使用規模

1.法規宣導-6

變更設立許可證書所載事項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登記事項變更
(含開放服務規模)申請書



長照人員相關-長期照顧法

§19：「長照人員非經登錄於長照機構，不得提供長照服務。但已完成

前條第四項之訓練及認證，並依其他相關法令登錄之醫事人員及社工

人員，於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

§19 -1：「第一項登錄內容異動時，應自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由該長

照機構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

請確實依服務使用者類型及人數，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10 

§11，配置相關人力。

1.法規宣導-7



長照人員相關-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10：「應接受失智症相關訓練後，始得照顧失智症者；接受身心障礙

服務相關訓練後，始得照顧未滿四十五歲之失能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或手冊者。 」

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費用支付審核系統已開始勾稽，如無相關訓練，

會出現錯誤代碼。

1.法規宣導-8



社區式長照機構服務品質查核管理機制

依據：

長期照顧服務法。

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

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

查核方式：

每年對社區式長照機構辦理無預警查核及跨局處聯合稽查至少各1次。

2.查核管理機制-1



查核項目及範圍：

工作人員進用。

生活環境空間與設施設備。

公共安全與設施。

個案服務。

權益保障。

2.查核管理機制-2



退場及記點機制:

違反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第19條事項，予以記

點並暫停派案。自第1次違約記點之日起算1年內，再有違約記點

者，暫停派案2個月；自第1次違約記點之日起算1年內累計違約

記點達3點者，暫停派案3個月。

違反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第20條事項，得終止

契約。自終止之日起1年內不得申請簽約提供長照服務或特約為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2.查核管理機制-3



2.查核管理機制-4

宜蘭縣政府
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

§19、 § 20



2.查核管理機制-5

虛報、浮報

提醒、提醒、再提醒
注意、注意、再注意



2.查核管理機制-6

社區式長照機構
輔導查核表



2.本年度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1

日間照顧受評單位

宜蘭縣私立合家歡社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若瑟社區長照機構

老福泰銀髮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宜蘭縣私立老福泰社區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親河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宜蘭縣私立如心社區長照機構

宜蘭縣頭城鎮衛生所附設社區長照機構

樂活健康協會附設宜蘭縣私立古亭社區式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附設私立星希望社區長照機構
統計時間：111年07月31日

預計本年度11-12月份辦理。
，資料準備區間：設立許可日起至111年9月30日止



2.本年度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2

小規模多機能受評單位

泰安企業附設宜蘭縣私立泰安社區長照機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社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方濟大溪社區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團體家屋受評單位

宜蘭縣私立合家歡社區長照機構

家庭托顧受評單位

宜蘭縣私立鹿皮社區長照機構



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8月8日衛部顧字號1111961861號函，

機構住民每週定期快篩2次，身心障礙者、失智症者及2至18歲則每週1

次，未滿2歲免篩。

有症狀時亦進行快篩，未滿2歲有症狀則採PCR檢驗。

篩出陽性個案，應立即請專責醫療院所視訊診療，並依相關指引協助

個案按指示進行隔離或治療。

工作人員每週定期快篩至少1次，有症狀時進行快篩。

機構住民或工作人員確診3個月內免篩檢。

3.COVID-19宣導



提案討論



案由：徵求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加值服務計畫
申請單位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如業務報告。

決議：

49



本縣日間照顧服務身心障礙人數統計

BB碼 人數

身心障礙者 553

非身心障礙者 226

合計 779



本縣日間照顧服務身心障礙類別統計

身障類別 服務人數

(新制)多重障礙 91

(新制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276

(新制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49

(新制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1

(新制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10

(新制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2

(新制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10

(99)ICF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4

合計 553



單位分享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陽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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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宜蘭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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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